
杭州市临平区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

编号：

项目名称：杭州圣蓝家具有限公司年产办公家具 1.5 万套项目

承诺方（甲方）：杭州圣蓝家具有限公司

行政主管部门（乙方）：杭州市生态环境局

一、项目主要内容

（一）项目单位：杭州圣蓝家具有限公司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 ：陈慧君

（三）拟建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运河路

886-1 号 1 幢 2 楼 201 室

（四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杭州圣蓝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

2020 年 07 月 17 日，成立至今一直从事销售，位于浙江省杭州

市临平区崇贤街道运河路 886-1 号 1 幢 2 楼 201 室，现投资 500

万元，租赁杭州腾狮织造有限公司闲置厂房作为生产场所，购置

电子开料锯、冷压机、排钻、封边机、吊镂机等设备，采用冷压、

锯板、封边、打孔、镂铣、组装等工艺，投产后形成年产办公家

具 1.5 万套的生产规模。

（五）主要污染防治措施：

（六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总量来源：

（七）总投资及环保投资：总投资 500 万，其中环保投资 5

万

二、承诺内容

（一）甲方事项

1、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《临平区“区域环评+环境

标准”改革实施方案》环评审批负面清单中的项目。详见附

件



2、甲方承诺项目建设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:
（1）项目选址符合“杭州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

区管控方案。

（2）项目建设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污
染物排放标准要求。

（3）项目符合项目所依托的工业有关专项规划和开发
区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要求。

（4）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

（5）按法律法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，并按照排污许
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。

3、甲方承诺项目生产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：

（6）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，确保生产过程污
染物排放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。

（7）建设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氮
氧化物、烟粉尘、挥发性有机物、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排放

量须符合总量控制要求。

（8）严格遵守环保法律、法规、环保管理制度，项目
生产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生态破坏，同时自觉接受环保

主管部门监督、检查。

（9）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相关执行标准出
台或修改，按新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乙方承诺内容事项

乙方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对符合条件

的出具备案意见。

三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甲方不履行承诺或者履行承诺不符合约定的，应

当承担法律责任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




